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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起惠民政策“扩面”

四四项项基基本本殡殡葬葬服服务务费费用用政政府府““买买单单””

本报8月9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李春晓 李俊香) 德州市决定从
9月7日起将惠民政策“扩面”。8月6日，
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实
行惠民殡葬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明
确了殡葬基本服务免费对象、免费项
目及标准、申请材料和办理程序和经
费保障等相关内容。其中，在全市范围
内全面免除包括遗体接运在内的四项
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自2011年以来，德州依据的《德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减免部分群众
基 本 丧 葬 费 用 的 通 知 》( 德 政 办 字

〔2011〕64号)对具有本市户籍，且去世
后到殡仪馆火化的城乡低保对象、农
村五保对象、优抚对象、90岁以上老人
等部分群众基本丧葬费用实行“三免
一减”政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为进一步加大殡葬惠民力度，德
州印发《关于实行惠民殡葬政策有关
事项的通知》。此次惠民政策共有四项
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全免。“四项基本服
务”项目包括遗体接运费(含馆内抬尸
费和消毒费 )、3天内遗体存放 (含冷
藏)费、拣灰火化炉遗体火化费、一年
内骨灰寄存费等。

据悉，实施惠民殡葬是为了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
革的意见》和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
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全省深化移
风易俗促进殡葬改革电视会议精神，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切实加
快建立和完善殡葬服务保障制度，实
现惠民殡葬政策全覆盖，减轻群众丧
葬负担，达到深化殡葬改革的目标。

葛 访谈

这一惠及民生的大事受到了德州市老百姓的关注。德州为什么今年会“大手笔”推出这件实事，目的
意义何在？哪些老百姓会享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具体又如何操作……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德州市民政局
社会事务科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详细解读了该项“惠民政策”。

答：按照《通知》要求，殡葬基
本服务免费对象包括两大类。其
中，具有德州市户籍去世火化的居
民可免除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即
凡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居民在异
地死亡并就地火化的凭当地殡仪
馆的收费凭证予以补贴，补贴标准

不超过德州市居民殡葬四项基本
服务补贴标准。

在德州市行政区域内去世并
在本市殡仪馆火化的六类人员，也
可享受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全免
的惠民政策。具体为：未登记户口
的婴儿及本市社会福利机构收养

的儿童；在德州市救助管理机构死
亡且经相关部门确认无法查明身
份的被救助人员；驻德大中专院校
全日制非德州市户籍的学生；驻德
部队的现役军人；本市接收的待安
置期间的退伍军人；公安部门经办
处理的未知名尸体。

1、问：此次惠民殡葬政策覆盖的对象有哪些？

答 ：惠 民 殡 葬 包 括 四 项 基
本服务项目，即遗体接运费 ( 含

馆 内 抬 尸 费 和 消 毒 费 ) ；3 天 内
遗 体 存 放 ( 含 冷 藏 ) 费 ；扒 灰 火

化 炉 遗 体 火 化 费 ；一 年 内 骨 灰
寄存费。

2、问：惠民殡葬政策的具体内容？

3、问：惠民殡葬政策手续如何办理？

答：基本免除殡葬服务费用实
行属地管理，需由具有德州市户籍
的居民需先递交相关申请材料，再
由户籍所在地的殡仪馆对材料予
以审核。具体办理程序为：需经办
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以及医疗机
构(含疾病控制机构)出具的《居民
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推断
书》)或者村居委会、公安部门出具
的死亡证明，到相应的殡仪馆填写

《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申请表》(以
下简称《申请表》)，并根据死者不同
情况提交相关材料。

其中，对于具有德州市户籍
的居民，需要提供身份证或者户
口簿原件；对于尚未登记户口的
婴儿、社会福利救助机构抚养的
人员、公安机关经办处理的无名
尸体，需提供医院、公安、民政等
部门、单位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
对于驻德州大中专院校学生，需
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材料和逝者
身份证、学生证原价及复印件；对
于驻德州部队现役军人，需提供
团级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材
料及军官证或学员证、士兵证原

件及复印件；对于待安置期间的
退伍军人，需提供安置部门出具
的证明材料和退役证原件及复印
件；对于未知名尸体，由公安部门
出具火化通知书。

待户籍所在地的殡仪馆对材
料进行审核后，再由户籍所在地
的殡仪馆对符合条件的，根据免
除项目和标准免除相关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户籍
所在地死亡但到户籍所在地以外
火化遗体的服务对象，不予免除
殡葬基本服务费用。

前几日，北京双胞胎姐妹
在青岛溺亡的悲剧，让人心痛
不已。妈妈看一眼手机的工
夫，不幸就发生了。每个孩子都
是父母的心头肉，失去至亲，没
有人比孩子妈妈更悲痛了，此
时此刻，对她横加指责已经毫
无意义，并且也不人道。我们更
需要的是警醒和反思，补好家
长“必修”的安全教育课，防止
类似悲剧再度重演。毕竟，孩子
不知轻重，可家长要有远见，片
刻的无知和疏忽，很可能会毁
掉孩子的一生。

悲剧发生后，微信朋友圈
里热传的一篇推文《你以为孩

子站在水里，其实他正在死
去》，引发了许多家长的深思，
从另一侧面也印证了，不少家
长安全意识及防护知识的缺
失。要知道，人溺水的时候，嘴
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
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所以
不可能大声呼喊，也无法挥手
求救。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
的，没有踢腿的动作，挣扎后
就会沉下去。所以说，溺水最
可怕之处在于，溺水者看起来
并不像溺水，好像只是抬头在
看天空、岸际或泳池边。通过
案例不难发现，不少溺亡的孩
子都是在家长身边，悄无声息

地“失踪”了。从溺水开始，可
能只有不到30秒的时间来挽
救，这也就解释了家长的困
惑，“刚发个朋友圈，一回头孩
子就没了。”

双胞胎姐妹花的悲剧，再
次敲响了警钟：旅游有风险，
家长要增强防范意识。首先在
旅游前一定要做好预案，对游
玩地点要有所了解和准备，风
险往往隐藏在山水美景间。据
报道，这次悲剧发生在非正规
浴场，水下有暗流，水中没有防
鲨网，岸上没有瞭望塔。所谓君
子不立危墙之下，如此险地不
去也罢。其次，“手机控”的家长

们该长点心了，边看手机边带
娃的方式，是对孩子安全的极
大不负责。明天和意外，谁知道
哪个先来，一瞬间的疏忽可能
会引发灭顶之灾，不要等到失
去了才懂得珍惜。另外，“野浴
场”不能成为无人认领的监管
盲区，有关部门要亡羊补牢，完
善防护及救援设施，及早堵上

“野浴场”的监管漏洞。
悲剧的发生，往往是偶然

中的必然，所谓“祸患常积于
忽微”。正如“海恩法则”所说，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
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
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悲

剧背后，侥幸心理是最致命的
暗流。令人不解的是，事发海
域附近依旧有游客在玩耍戏
水，甚至拒绝巡防人员的劝
阻，这也折射出不少人规则意
识的单薄。对于这部分人来
说，如果带血的教训都不能让
其牢记规则，就只能靠硬性的
惩戒来唤醒他们的敬畏心了。

总之，爱玩是孩子的天
性，家长一定要做好日常监管，
并传授给孩子相关知识和技
能，提高孩子避险和自救能力。
家庭、政府部门和全社会要形
成合力，最大限度规避风险，让
孩子们远离意外和危险。

让让孩孩子子远远离离险险境境

家家长长们们的的““必必修修课课””还还有有多多少少？？
本报首席评论员 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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